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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2月 7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北區小學學額短缺的相關事宜北區小學學額短缺的相關事宜北區小學學額短缺的相關事宜北區小學學額短缺的相關事宜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告知委員分流跨境學童的措施、本年度（2013）「小一

入學統籌辦法」（小一派位）預計北區小一學位短缺的情況，以及

確保該區學位足以應付參加小一派位合資格學童的措施。  

 

跨境學童整體情況跨境學童整體情況跨境學童整體情況跨境學童整體情況  

 

2. 政府已由 2011年 6月起採取措施，限制來港分娩的非本地

產婦人數，並由 2013年起果斷地終止非本地產婦來港分娩。但在

2006至 2011年出生的第二類嬰兒（即內地婦女在港所生的嬰兒，

而父親並非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有接近 16 萬名，而在 2012年 1

至 10 月出生的這類嬰兒約有 23 000名；這些第二類嬰兒與本地

嬰兒均可以香港居民身份接受本地教育服務。政府統計處自 2007

年至 2012 年進行了六輪「內地女性在香港所生的嬰兒統計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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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根據該六輪統計調查的結果，以及 2003年至 2011年出生的

第二類嬰兒使用回港證出入境的實際記錄所得的分析結果，經採

用合適的統計調整方法後，在《香港人口推算 2012–2041》中預

計約有 50%的第二類嬰兒將會在二十一歲前返回香港居住。  

 

3. 至於不回港定居的第二類嬰兒，部分會每天由深圳過境至

香港就讀，成為跨境學童。值得注意的是，跨境學童亦包括居於

深圳的香港人子女和第一類嬰兒（即內地婦女在港所生的嬰兒，

而父親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我們面對的挑戰是跨境學童人數在過

去數年急劇增加，在 2012年就讀於公營小學的跨境學童約 6 800

人 1。跨境學童集中在邊境管制站附近數個地區（包括屯門、元朗、

北區及大埔）上學，令人關注管制站可承受的處理量、保安問題，

以及跨境學童的安全。跨境學童持續上升並多選擇在北區學校就

讀，亦引致北區小一學額在這過渡期內出現短缺。  

 

分流跨境學童分流跨境學童分流跨境學童分流跨境學童  

 

4. 若把前述鄰近邊境管制站的四個地區的過剩學額一併計

算，可暫時應付小一學位的需求。故此，我們需要採用多管齊下

                                                 
1 根據教育局在位於新界地區（包括東涌）的學校的調查結果，不反映其他地區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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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包括分流跨境學童到有剩餘學額的小一校網，以確保本

地學齡人口穩定回升的同時，有足夠學位供應。  

 

5. 落馬洲支線、深圳灣及落馬洲（皇崗）是較接近新界西地

區的過境口岸，現時在屯門及元朗區上學的跨境學童主要使用這

三個口岸。為改善跨境學童過度集中報讀北區小學的情況，及鼓

勵跨境學童家長選擇北區以外的學校，教育局聯同保安局及運輸

及房屋局已在過去兩年不斷增強上述三個口岸的過境處理及各項

交通配套設施服務，以期能分流跨境學童經這些口岸前往屯門及

元朗區學校就讀。有關措施包括：  

(一 ) 在落馬洲支線公共運輸交匯處增設校巴上落客位，讓

更多本地校巴接載學童；  

(二 ) 在落馬洲支線及深圳灣口岸實施「跨境學童簡易過關

程序」，縮減過關時間；  

(三 ) 增加深圳灣跨境校巴的特別配額數目；及   

(四 ) 將「免下車過關檢查」服務推展至落馬洲（皇崗）口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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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入學統籌辦法小一入學統籌辦法小一入學統籌辦法小一入學統籌辦法  

 

6. 前述分流跨境學童的成效待見。在本年度（2013）「小一入

學統籌辦法」（小一派位）下，跨境學童數目增加對北區小一學位

構成實際壓力，而預計北區小一學位不足的情況會至少持續至

2018年。  

 

7. 在現行小一派位機制下，所有符合資格的申請兒童 2，包括

擁有本港居民身份的跨境兒童，均可參加小一派位，以申請 2013

年 9月入讀公營小學 3。簡單來說，小一派位機制分為「自行分配

學位」和「統一派位」兩個階段。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家

長可以不受地區限制，向任何一所公營小學遞交申請。「自行分配

學位」約佔該校的一半學位，餘下的學位皆被撥作「統一派位」

之用。統一派位有兩個部份：「不受學校網限制」和「所屬校網的

選擇」。現時全港劃分為三十六個校網，申請兒童所屬校網是根據

其居住地址而定。至於跨境學童，家長可按其為子女安排的交通

                                                 
2 以本年度（2013）小一派位為例，參加 2013年度「小一入學統籌辦法」（即申請 2013年 9月入讀官立
或資助學校的小一學位）的申請人必須符合下列全部條件： 

（1） 本港居民； 

（2） 2013年 9月入學時年滿 5歲 8個月（即 2007年 12月 31日或以前出生；凡在 2008年 1月 1日

或以後出生的兒童並未足齡參加）； 

（3） 尚未入讀小學；及 

（4） 從未經「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獲派小一學位。 
3 公營小學包括官立及資助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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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達管制站的鄰近地區（即屯門、元朗、北區和大埔），從八個相

關校網  4選擇其中的一個作為申請兒童的所屬校網。統一派位的運

作基本上是以家長的選擇為依歸，若學校的小一學位求過於供

時，電腦將根據「隨機編號」分派，務求公允。  

 

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2013））））北區小一學位供應北區小一學位供應北區小一學位供應北區小一學位供應  

 

8. 由於跨境學童多揀選北區小學，致北區小一學位供不應

求。我們在「統一派位」階段家長遞交申請表的限期後，已限制

所有揀選北區的逾期申請。除一再呼籲外，我們亦逐一發信予跨

境學童的家長，鼓勵他們考慮安排子女轉至其他管制站可直達的

屯門西及天水圍的小學入讀。經初步點算北區的統一派位選擇學

校表格，估計北區小一學位短缺不超過 1 400個。  

 

9. 由於預計跨境學童人口數年後會回落，我們會採取較靈活

的措施，確保有足夠小一學位供北區的申請學童在 2013年 9月入

學。有關措施包括向鄰近校網（即 84網：大埔）借調學位、利用

北區學校剩餘的課室及／或改變其他用途房間作為額外課室，以

                                                 
4 供跨境學童選擇其中一個校網的有關 8個校網是 
屯門：70（屯門西）、71（屯門東） 
元朗：72（天水圍）、74（元朗東） 
北區：80（上水）、81（粉嶺）、83（沙頭角） 
大埔：84 



6 

及每班加派學生。此外，我們已在北區四所小學進行擴建工程，

並制定應變措施，務求所需的額外課室可供 2013/14學年運用。  

 

持分者持分者持分者持分者主要關注主要關注主要關注主要關注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10. 北區持分者，特別是部份家長，關注其子女有機會獲分配

到大埔區的小學入讀而需跨區上學。我們在本年（2013）六月小

一派位結果公佈後，會採取特別措施，為居住北區並在參加派位

時申報屬北區校網，而在統一派位時獲分配大埔學校的小一學

位，但希望放棄獲派學位而原區入讀的學童提供協助。我們會透

過增加北區學位，為他們在北區安排小一學位，以照顧他們原區

就讀的意願。  

 

11. 亦有部份持分者建議即時改變本年度（2013）統一派位的

次序，讓居於北區的學童能優先獲分配該區的小一學位。事實上，

在本年度（2013）小一派位接受申請時（即 2012年 9 月），我們

已清楚告知所有家長，參加小一派位必須符合的條件（包括申請

兒童是本港居民），以及統一派位的操作是根據「隨機編號」分配

的（見前文第 7 段）。換句話說，統一派位不存在於校網內居住的

學童會優先獲編配小一學位。因此，所有家長就已公佈的統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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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運作（包括次序）有一定的合理期望，故不宜在現時統一派位

進行的過程中，貿然改變編配小一學位的次序。我們會繼續積極

與北區學校緊密聯繫，希望透過加班及加派增加北區學位。  

 

12. 由於預計跨境學童數目在未來數年會持續增加，我們會繼

續與其他政策局及部門攜手改善跨境配套，希望能夠更有成效地

分流跨境學童到其他地區。同時，我們會致力優化 2014/15學年

及以後的安排，以期在合法、合理的情況下優先照顧北區學童的

意願，希望能大幅減少由於跨境學童的原因，而被逼跨區上學的

學童數目。  

 

13.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自去年中開始，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

的個案大幅減少，因此第二類嬰兒（包括跨境學童）回港就學，

對學位需求的性質屬暫時性，而興建學校涉及珍貴土地資源和龐

大經費，故須配合有關地區及該區現有學校的長遠發展。我們會

盡可能利用現有學校的基礎設施，適時增加學位供應，靈活地應

付跨境學童的預計增長，我們亦會積極繼續探討合適的空置校舍

作學校用途。  

 

14. 由於每區人口的年齡分佈不可能恆久不變，要確保每區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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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都能提供足夠學額給當區學童並不切實際。此外，由於佔一半

學額的「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及在「统一派位」階段甲部所選擇

最多三所學校均不受校網限制，所以學校部份學額或會給予跨區

上學的學童。因此，推行「原區就讀」的政策並不切實可行，亦

增加學位規劃的困難。同時，年與年間特別是個別地區的實際需

求有變化是難免的；影響因素包括家長選擇、人口搬遷、經年發

展而成的學校地理分佈、個別學校的發展、新來港學童等等。故

此每區學位的供應未必能與區內居住兒童的實際需求完全吻合，

更遑論個別校網的實際需求。為應付某年度在統一派位時個別校

網小一學位不足的情況，在有需要時，我們會繼續採用第 9 段提

及的靈活措施，以平衡個別地區／校網的學位供求。  

 

15. 我們會與有關校網的學校緊密聯繫，攜手處理因跨境學童

而引致個別校網學位不足的問題。  

 

 

教育局  

2013年 2月  




